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农村文明集市”

复核认定情况及名单公示的公告

为扎实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支持和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边疆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德宏州文明办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德宏州创建农村文明集市活动方案的通知》（德工商市发〔2013〕1号）要求，按照县级“农村文明集市”创建标准，对我县认定有效期届满的1家县级“农村文明集市”进行了复核认定。现将陇川县2018年拟重新认定的县级“农村文明集市”名单公示如下，请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公示起止时间：2018年10月8日至2018年10月16日。

意见反馈联系单位：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系电话：0692— 7171763

附件：1、2018年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拟重新认定县级“农村文明集市”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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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拟重新

认定“农村文明集市”名单

一、2018年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拟重新认定“农村文明集市”名单

1、陇川县盛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清平分公司
二、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创建 “农村文明集市”拟认定基本情况

	名称
	负责人
	注册号
	住所
	企业类型
	联系电话
	县级推荐

	陇川县盛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清平分公司
	曹根新
	5331240000001329
	陇川县清平乡农贸市场
	内资分公司
	13759228336
	农村文明集市


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                  

